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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首府 / 广告4

首府：确保地产菜夏秋季市场占有率达到65%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筹备委员会

2017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
运动会将于2020年2月在内蒙古自
治区举行。为筹办好本届赛事，筹备
委员会决定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本届
运动会会徽和吉祥物。现将征集方
案公布如下：

一、征集内容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会
徽、吉祥物。

二、应征资格

所有关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的个人、机构和团体，均可按照
本规则参加征集活动。

三、征集原则

（一）应征作品内容应积极、健
康、向上，不得含有任何涉嫌民族歧
视、宗教歧视以及其他有悖于公序
良俗的内容，并且要符合中国法律
的要求。

（二）应征作品必须为原创性设
计，不得抄袭、仿冒或侵害他人知识
产权；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
未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

（三）设计风格和类型不限。
四、作品要求

（一）会徽设计
1.会徽设计要体现时代气息，图

形优美、简洁；构图完整、协调；形式
新颖、独特；内涵精准、具有象征意
义；易懂、易记、易推广。

2.体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
林匹克精神，体现第十四届冬运会
的主题元素，如“14”、“冬”、“2020”、

“内蒙古”等。同时融入冬季体育运
动项目的动感十足、活力四射与艺
术美学。

3. 体现内蒙古自治区鲜明的民
族特色、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同时体现内蒙古自治区
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和取得的辉煌
成就。

4.提交作品格式为jpg，尺寸为
A4纸张大小，分辨率300dpi。

5.会徽设计应有不超过300字的
设计说明，主要阐述会徽设计的基
本元素、设计理念、思路与含义。要
求与会徽同时递交。

（二）吉祥物设计
1. 吉祥物应是活泼可爱的卡通

形象，具有鲜明性格和拟人化特征，
创意鲜活、寓意深刻，构图新颖、色
彩明快，亲切友善，能够反映第十四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形象。

2. 吉祥物设计要体现第十四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的主旨精神，体现
冰雪运动特征、内蒙古民族特色和
中华文化内涵。

3. 具有商业开发和适合再创作
的特点，可广泛适用于从特许商品
到二维、三维动画以及全运会景观
等不同领域的需要。

4. 吉祥物的名称标注于设计稿
的适当位置。名称应便于发音、记
忆，没有歧义。

5.吉祥物可以由单幅图稿表现，
也可以由不同姿态和色彩的多幅图
稿组成。吉祥物提交的同时，还需提
交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冬季两项、
冰壶、冰球5个大项的延展设计方
案，整套共计6个方案。吉祥物设计
稿应独立一个文件，5个延展设计方
案应编排在同一个文件。如果被选

为本届冬运会吉祥物，需把各项目
的分项设计出来。

6.提交作品格式为jpg，尺寸为
A4纸张大小，分辨率300dpi。

7. 吉祥物设计应有不超过300
字的设计说明，主要阐述吉祥物形
象的设计思路、理念和吉祥物名称
的含义。要求与吉祥物同时递交。

五、报送要求

（一）报送要件
每一位应征者除递交作品外，

还应提交相应的《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征集活动报名表》（简称
《报名表》）。

应征者为机构的，须由授权代
表签署并盖机构公章。集体创作者，
所有创作者必须共同签署。

（二）报送方式
1.应征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

作品和《报名表》的以附件形式发送
至指定邮箱，邮件题目统一为：第十
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会徽（吉祥物）
征集作品/作者姓名/联系电话。应
征者需妥善保留原件。

（三）征集时间
本次会徽和吉祥物的征集时间

为北京时间2017年11月1日至2018
年4月30日。超过上述时间，不具有
应征资格。

（四）报送地址
联系人：郭 艳 王亚楠
电子邮箱：Nmg_ssdcwh@163.

com;
联系电话：0471-6397235
13947180780 18547183851
（五）其他

应征作品一经送达，即视为应
征者已全部知晓并完全接受本征集
规则。不符合本规则要求的，应征者
可于截止时间之前补正。

六、评选与奖励

（一）评选办法
1. 筹委会将邀请相关领域的专

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对应征作品进行
评选。最终将综合专家评审意见和
社会公众意见，确定本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的会徽、吉祥物。

2.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筹
备委员会拥有决定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会徽、吉祥物的最终权利。

（二）奖励办法
对应征的会徽评选出3件入围

奖，每件奖励人民币5000元；对成为
会徽的作品，奖励人民币50000元。

对应征的吉祥物评选出3件入围
奖，每件奖励人民币5000元；对成为
吉祥物的作品，奖励人民币50000元。

以上作品不再重复发放入围奖。
（三）上述奖金金额为税前金额。
（四）筹委会将向获奖创作者颁

发获奖证书。
（五）筹委会将奖金（现金或支

票）和获奖证书交付作品的应征者
或其书面指定的代表。

（六）评选揭晓后，筹委会将在
官方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公布获奖者
名单。

七、征集声明

（一）所有收到的应征作品一概
不予退还，应征者应自留底稿。

（二）因邮寄延误、邮寄丢失或
损坏、误寄、邮资不足、失窃或其他
非征集方的原因造成应征作品丢失
或损坏的，征集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应征作品的著作权受中国
法律保护。成为第十四届全国冬季
运动会会徽、吉祥物的作品的一切
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对
作品的一切平面、立体或电子载体

的全部权利）即归第十四届全国冬
季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所有。

（四）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筹
备委员会对包括本规则在内的本次征
集活动的所有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会徽、吉祥物征集方案

附件：

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征集活动报名表（会徽、吉祥物）

创作者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主题口号
设计说明

（300字以内）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新报讯（记者 刘 睿）

2月28日，记者从玉泉区宣
传部了解到，玉泉区景区
管理办公室和玉泉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于日前发

出通告：正月十五（3月2
日）当天，大召广场及大召
寺内全天不安排任何活
动。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
出行时间，以免造成人员

聚集、车辆拥堵等情况。
据了解，大召文化庙会

为期10天，从2月21日（正月
初六）开始至3月2日（正月十
五）结束，期间在大召广场、

席力图召广场周边安排了
丰富的文化活动。为给广大
市民提供一个祥和、安全、有
序的活动及观赏环境，庙会
期间，禁止各类经营活动在

广场内摆摊设点（尤其油炸
类食品、带煤气罐小商贩

等），一经发现立即查扣，并
依据《呼和浩特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进行处罚，如

有寻衅滋事者将移交公安部
门依法处置。同时，请广大市
民自觉遵守市民公约，不要
随意扔垃圾，随地便溺、吐
痰、乱停放车辆等。

新报讯（记者 张学

博）2月28日，记者从呼和
浩特市农牧业局了解到，
今年，首府将下大力气推
进“菜篮子”工程建设，加
强主产区生产基地能力建
设，巩固完善现有蔬菜保
护地，“十三五”期间，全市
新建的规模化基地要全面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全

部投产。同时，扩大“菜篮
子”生产保障范围，在不断
扩大设施蔬菜基地投保面
积的基础上，启动蔬菜价
格指数保险，确保地产菜
夏秋季市场占有率达到
65%，冬春季达到35%。

据了解，除了上述工
作，今年首府还要在重点
区域内不断扩大蔬菜种植

规模，开展标准化生产，形
成保障市场供应的重点基
地。同时，抓住全国蔬菜主
产区季节性和品种结构性
的特征，重要地区区域性
短缺的档口，适度发展露
地蔬菜和冷凉蔬菜规模化
种植，增加农民收入，并初
步建立“菜篮子”生产基地
可视化智慧农业服务平

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2017年，首府以蔬菜为主
的设施农业建设成效显
著，菜田总面积达20万亩，
本地蔬菜产量达60万吨，
地产菜供给率夏秋季达到
60%以上，冬春季达到30%，
较2013年均提高10个百分
点。

首府新增4条学生公交专线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实习生 闵 婕）

3月1日起，4条新学生专线公交车投入使用，原有
的学生专线5号线线路调整。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交总公司了解到，根据呼
和浩特市政府疏堵保畅工作要求，该公司经过认真
调研，与市教育局、各学校积极沟通，决定于3月1
日下午继续开通学生专线11号、12号、13号、15号，
并调整学生专线5号线，每条线路配车2部，发车时
间将根据各学校提供的上下学时间进行调整。

其中，11号线（楠湖郦舍—头道巷小学）途经
滨河北路、云中路、南二环、昭君路，12号线（富康
小区—恒昌店小学）途经鄂尔多斯西街、县府街、
大西街、大北街，13号线（恒昌店小学—田家营）
途经昭君路、大南街、大北街，15号线（呼和浩特
市第四中学—希望阳光苑）途经世纪七路、呼伦
南路、南二环、锡林南路，线路覆盖沿途的中小
学。原有的学生专线5号线不再走北二环，绕道成
吉思汗大街，直接通往一间房站。

正月十五大召广场不安排任何活动

首府前两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同比增长10天
新报讯（记者 查 娜）

春节期间呼和浩特市空气
质量得到了改善。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环保局了解到，
2018年1月1日~2月20日，与
2017年同期相比优良天数

增加10天。
从监测数据可知，2018

年1月1日~2月20日，检测6
项污染物指标均下降，其中
PM2.5降低26ug/m3，同比
降 低 37.7% ；PM10 降 低

1026ug/m3，同比降低9.4%。
据介绍，2月14日空气质量
为优，2月15~16日空气质量
为轻度污染，2月17日空气
质量为重度污染,2月18日
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2月

19日空气质量为良，2月20
日空气质量为优，2月21日
空气质量为良。呼和浩特市
环保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对于空气
质量的改善有很大的帮助。


